
「新北青年社會住宅」中和館遞補選屋、點交、簽約通知單 

                                                       

親愛的申請人您好：                  

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核備之「新北市青年住宅興建營運移轉案遞補作業原

則」辦理「新北青年社會住宅 i回家中和館」﹝以下簡稱本案﹞民國 113年 4 月

份(下稱本月)遞補作業，本月房型餘屋數為三房 1 戶、兩房 1 戶、套房 6戶。爰

通知 台端進行本案選屋、點交附屬設備、簽約(含公證、交屋，下同)等作業，

合先敘明。 

請 台端依下列日期、時間、地點等親赴中和館「租賃服務中心」辦理相關事宜： 

一、選屋日期：113/4/24(三) 報到時間：下午 13:30 

二、報到地點：青年出租住宅中和館(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 17號)。 

三、倘若 台端不能親自選屋、簽約及交屋，應出具「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正本

及「授權書(特別代理)」正本 (詳附件一) 授權他人代為選屋、簽約及交屋。 

四、應備文件： 

1、  台端本人親自辦理者，台端應攜帶下列文件： 

(1) 本通知單正本。 

(2) 最新身分證正本（當場查驗完成並留存影本後即歸還）及印章。 

2、  台端委託他人辦理者，台端之受託人應攜帶下列文件：  

(1) 本通知單正本。 

(2) 蓋有 台端印鑑章之「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正本及「授權書(特別代

理)」正本。 

(3)  台端之印鑑證明正本(最近三個月內)及印鑑章。 

(4)  台端之最新身分證影本。 

(5) 受託人之最新身分證正本（當場查驗完成並留存影本後即歸還）。 

(6) 受託人之印章。 

3、 繳交押租金、租金、管理費及公證費用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按：即簽約當日，下同)須繳清第

一期租金(未滿一個月者，以實際承租日數計算)、管理費、押租金(如為

一般戶承租人，押租金為相當於 2個月租金；如為優先戶承租人，押租

金為相當於 1個月租金)及公證費用的二分之一，以現金或即期支票(抬

頭應為「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繳交，不提供刷卡服務。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應攜帶全國性繳費（稅）業務授權

轉帳繳款申請書 (按：即銀行轉帳付款授權書，詳附件二)及銀行存摺

封面影本(惟現行不接受「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華郵政」、「花旗銀

行」、「匯豐銀行」、「王道銀行」之扣款帳戶，並建請 台端事前洽詢指

定銀行是否提供本案自動轉帳扣款服務，以免延誤作業時程)，辦理第

二期起月租金及管理費轉帳繳款作業。 

 

 



(3)   台端得配合本公司所指定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辦理每月轉帳繳款作

業，無需支付任何其他費用，如 台端自行指定其他銀行辦理轉帳代繳租

金、管理費，則需支付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第一次核印費新台幣 50元及租

賃期間轉帳扣款手續費每筆新台幣 10元。 

 

五、報到須知 

1、報到：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請務必依本通知單所載之報到時間內，備齊應備文件準

時至中和館「租賃服務中心」報到，並應於報到時間起 10分鐘內完成報到

(例如：報到時間為下午 13:30者，應於下午 13：40內完成報到及備齊應備

文件)後準時開始選屋 

2、遲到：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遲到 30分鐘內者，可隨時補辦報到，惟遲到

者應排入當天最後選屋序號之後，且依當天報到先後排列選屋序號，並

依選屋序號選屋。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遲到超過 30分鐘而未完成報到者，應視為自

動放棄承租權利。 

3、補正： 

 如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報到時，有應備文件遺漏或款項未繳清，應於報

到時間起 1.5小時(下稱補正時間)內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有款項。如未於

補正時間內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有款項者，不得辦理簽約(含點交附屬設

備、公證、交屋)作業，並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4、缺席： 

如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未完成報到、補正時間內未補齊應備文件及繳清所

有款項，或未於選屋日期內完成選屋、簽約或交屋，或 台端未依規定委託

他人辦理選屋、簽約及交屋作業者，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六、選屋說明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完成報到後，復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解說選屋、簽約、

點交作業流程。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時，應留意「租賃服務中心」選屋櫃檯之唱

名，如經連續唱名 3 次而未到者，將視為遲到 30 分鐘而未完成報到，應視

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3、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完成選屋作業後，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就「房屋

租賃契約書」所載之房屋標示、租金、押租金、管理費及公證費用等進行複

算並確認資料無誤後，復由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房屋選屋確認單」上

簽名，台端及 台端之受託人(如有)皆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變更承租標的。 

4、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如未選屋，應另簽署｢放棄選屋切結書｣，如未簽署

該切結書，仍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5、  台端於遞補時已無房型、戶數可供選屋，則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得填寫

「保留二房或三房順位資格切結書」，倘若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未簽署「保



留二房或三房順位資格切結書」，則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七、點交附屬設備 

1、 由本公司現場服務人員陪同至所選之房屋看屋及確認室內附屬設備，並應於

「房屋附屬設備清單」上簽名。 

2、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當日拒絕點交室內附屬設備或未於「房

屋設備清單」上簽名者，應另簽署｢放棄選屋切結書｣，如未簽署該切結書，

仍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八、簽約(含公證、交屋)及繳款 

1、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應依房屋租賃契約書所載應繳款項進行繳款(按：即

第一期租金【未滿一個月者，以實際承租日數計算】、管理費、押租金及 1/2

公證費用)，並辦妥第二期起租金及管理費銀行代扣款轉帳授權書。 

2、完成前項事項後，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應確認房屋租賃契約書之內容，並

應於該房屋租賃契約書上簽名及用印，嗣經民間公證人現場公證房屋租賃契

約書之簽署後，始完成簽約作業，又該房屋租賃契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由承

租人、本公司及公證人各執一份。 

3、完成房屋租賃契約書簽署後，本公司點交該承租房屋之鑰匙及感應卡予台端

或 台端之受託人，始完成承租作業。                                                                                                                                                                                                 

4、  台端或 台端之受託人於選屋日期當日未繳清第一期租金、押租金、管理

費或 1/2 公證費用者，應視為自動放棄承租權利。 

 

九、其他應注意事項 

1、中和館「租賃服務中心」位置，請詳閱附件三：「交通資訊」。 

2、  台端如因自己或 台端之受託人違反本通知單之任一規定而被視為自動放棄

承租權利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為任何異議或主張、請求。 

3、如 台端對本案選屋、點交、簽約作業有不明瞭之處者，請電洽中和館租賃

服務中心服務專員(02)8941-6777。 

 

順頌  時祺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中華民國   一一三   年   四  月   十五   日 

  



附件一:           授權書 
授權人：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戶籍地址                                    

今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許有執事務所聲請辦理 

             公證事件，因事不能親自到場，特依公證法第 76條之

規定，提出本授權書，委任代理人，代理授權人到場提出公證之聲

請，有民法第 534條但書規定各項權利及簽署辦理公證之有關文件，

代理本人提出公、認證之聲請，及代簽署本事件之有關文件，特此委

任是實。 

 

受任人姓名        性別    身分證                

戶籍地址                           

 

授權人（簽章）：                      

（請蓋用印鑑章） 

 

 

 

注意事項： 

一、 本授權書須蓋用印鑑章。 

二、 個人授權，須附上戶政六個月內發出的【印鑑證明書】正本存卷 

三、 公司授權，須依下列情形附上【設立或變更登記事項表】。 

(一) 發出時間在半年內，請提出該表之正本及蓋有印鑑大小章之影本一份，正本當場歸還。 

(二) 發出時間在半年前，請向主管機關申請抄錄本（抄錄本必須是三個月內發的） 

  



附件二：                選屋、簽約授權委託書 

 

   

                   (下稱委託人)所申請承租之「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

中和館(下稱本案)選屋序號為               ，現因委託人不克親自赴本

案現場辦理選屋、點交附屬設備、簽約(含公證、交屋)等作業，爰特此不可

撤回委託及授權           (下稱受託人)代為進行本案選屋、點交附

屬設備、簽約等作業，且委託人同意日後不得對受託人代理委託人所為所受

一切意思表示、選屋、受領承租房屋之附屬設備、鑰匙、感應卡之行為及簽

署之任何文件(包括且不限於選屋志願卡、房屋選屋確認單、放棄選屋切結

書、房屋附屬設備清單、房屋租賃契約書等)及其內容表示任何異議，亦不

得對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任何請求及主張。為恐空口無憑，特立本

委託書為證。 

        此  致   

日翔租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委託人：                             (蓋用最近 3個月內之印鑑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受託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交通資訊 

 
「中和館」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 17號 

 

● 搭乘捷運 

搭乘捷運環狀線自「景平站」出口出站後，沿「景平路」往新店方向走，右轉「景德

街」即可到達「中和館」，步行路程約 500公尺。 

搭乘中和新蘆線自「景安站」出口出站後，沿「景平路」往新店方向走，右轉「景德

街」即可到達「中和館」，步行路程約 1.8公里。 

搭乘中和新蘆線自「南勢角站」3號出口出站後，沿「興南路」往景平路方向走，右

轉「景新街」後，至「景新街 383巷」左轉直走，銜接「景德街」再直走即可到達

「中和館」，步行路程約 1.4公里。 

 

● 搭乘公車站名 

景平路景德街口（警信新村）： 

241、254、254區、275 、672、672區、688、793、796、933、982 、F513、綠 2

右、綠 3、綠 6、綠 8 

 

● 自行駕駛汽機車 

汽車:導航設定「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中和館」，車輛可停放於中和館地下室臨停停 

車場(30元/小時)。 

機車:導航設定「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中和館」，車輛可停放於景德街路邊停車格或景

平路景德街口「環狀線 A區機車停車場」。 

 

    提醒：申請人應自行掌握交通狀況，避免因交通行程耽擱而影響 台端權益。 

（警信新

村） 
景平路景德街口 

青年住宅中和館 


